
 - 9 - 

附件 5 

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备注：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项目指：（一）公路、铁路、机

场;(二)人防工程、索道、缆车、水库;(三)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的

大型文化、服务、体育与游乐设施;(四)宾馆、酒店、设置风景名胜

区徽志的标志性建筑等。其他为非重大建设项目，选址方案核准流程

由设区市各自制定。 

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至少由 5 名专家组

成。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，国家林草局的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

员不少于 2 名，其他从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中抽取；

其他非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，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

成员不少于 2名，其他由设区市自定。 

省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至少由 3名专家组成。

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，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不

少于 2名，其他由设区市自定。其他非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，

专家由设区市自定。 

建设项目申请单位或个人按照《福建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

审批管理事项申请材料清单（2019年版）》向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

提出申请 

申请 

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对照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，提出审核意见。 

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，将建设项目选址方案、审核意见等相关材料报

送设区市（含平潭，下同）城乡规划主管部门（机构改革职能有划转的，按

机构改革“三定”方案执行，下同）审查。 

 

省林业局审查通过后予以核准 

设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，形成专家评审意见，将建设项目选

址方案、专家评审意见等材料报送省林业局。 

 


